


1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藥學生員額總量控管相關措施共識溝通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日期：112年 11月 21日（星期二）下午 2時 

貳、 地點：藥師公會全聯會六樓會議室(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 67號 6樓) 

參、 出席者： 

 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黃金舜、常務理事蕭彰銘、常務監事李懿軒、

諮詢顧問葉明功、副秘書長邱建強、副祕書長陳玉瑩 

 台灣藥學會、國立臺灣大學藥學系(臺大)、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北醫)、國防

醫學院藥學系(國防醫)、國立成功大學藥學系(成大)(請假)、中國醫藥大學藥

學系(中國醫)、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高醫)、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藥學系(陽交

大)、嘉南藥理大學藥學系(嘉藥)、大仁科技大學藥學系(大仁)、慈濟大學藥

學系(慈濟)(請假) 

記錄：藥師公會全聯會法務黃羽婕 

肆、 討論議題 

一、 各校是否同意堅守當前藥學生總額，並要求教育部比照醫學生建立規範？ 

(一) 高醫、國防醫、大仁、中國醫、嘉藥：同意依當前藥學生總額，要求教

育部比照醫學生建立規範。 

(二) 陽交大、台灣藥學會：同意依照國家整體國家藥學人才培育政策，及社

會發展需求，設立藥學生總額，並要求教育部比照醫學生訂定每年招生

總人數。 

(三) 臺大：同意依照國家整體國家藥學人才培育政策，及社會發展需求，設

立藥學生總額，並要求教育部比照醫學生訂定每年招生總人數。針對「堅

守當前藥學生總額」則持保留態度。 

(四) 北醫：原則同意藥學生總額，規範需內部相關會議再進一步討論。 

二、 各校是否同意建立藥學生總額協商平台？ 

(一) 大仁、國防、嘉南、陽交大、台灣藥學會：同意由政府機關主導邀集各

校成立藥學生總額協商平台。 

(二) 臺大：同意由政府機關主導邀集各校商討藥學生總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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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醫：針對此案表達反對。配合議題一之決議，協商平台的建置固然重

要，然此次會議中雖修訂了議題文字，刪除「運作原則」，但就協商平

台之建置，建議仍應回歸由台灣藥學會先進行研議，再行確認建置事

宜，而非倉促以是非題為決議，故對此議題暫恕難以同意。 

(四) 中國醫：同意由政府機關主導邀集各校成立各校藥學系入學生名額協商

平台。 

(五) 北醫：原則同意，但協商平台權責及組成，需內部相關會議再進一步討

論。 

三、 藥學教育檢核標準內容之意見 

(一) 中國醫、大仁、國防、嘉南、陽交大：建議教育部應成立臺灣藥學評鑑

委員會進行獨立的藥學教育評鑑。相關規範內容參考 2016年教育部「全

國公私立藥學院系-提升藥學教育品質」計畫成果報告之「台灣新制藥

學系設置與評鑑基準（或指引）」，上述資料提供初稿予藥師公會全聯會

送教育部參考。 

(二) 台灣藥學會：建議教育部應成立臺灣藥學評鑑委員會進行獨立的藥學教

育評鑑，並於一、兩年內施行或試辦。相關規範內容參考 2016 年教育

部「全國公私立藥學院系-提升藥學教育品質」計畫成果報告之「台灣

新制藥學系設置與評鑑基準（或指引）」，提供評鑑規範初稿予藥師公會

全聯會送教育部參考。 

(三) 臺大：建議教育部應成立臺灣藥學評鑑委員會進行獨立的藥學教育評

鑑，並於一、兩年內施行或試辦。相關規範內容參考 2016年教育部「全

國公私立藥學院系-提升藥學教育品質」計畫成果報告之「台灣新制藥

學系設置與評鑑基準（或指引）」，以此為初稿委請台灣藥學會送教育部

參考。惟因該版訂定時間距今已有七年時間，內容或不符現今藥學教育

現況，應各校再作討論方能定案，不得以此版本為評鑑規範依據。 

(四) 高醫：針對此案表達反對。本次會議所提及之檢核標準距今已有多年，

尚須與時滾動修正、以完善涵蓋全面，且確認其公正度；同時對於既有

學系之教學評鑑，以及新制藥學系設置評鑑基準等相關規劃，宜分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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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謹慎討論，如此短時間倉促進行有所不宜。建議應由台灣藥學會集

結各校藥學系之意見後再行討論，並規劃藥學教育檢核標準內容，故對

此議題暫恕難以同意。 

(五) 北醫：承議案二，傾向同意，待有完整資訊，需內部相關會議再進一步

討論確認。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 3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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